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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杨义霞）为
进一步增强检察机关司法公信力，
充分保障群众对检察工作的知情
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提升
人民群众满意度，促进检察职能
透明化，日前，仁怀市检察院就

一批刑事案件拟不起诉举行公
开听证。

听证会上，该院对蔡某某危险
驾驶案、李某某危险驾驶案、刘某
某危险驾驶案、范某某盗窃案、
李某某交通肇事案等案件开展

了拟不起诉公开听证。该院邀
请了部分人大代表、人民调解员
全程监督。

会上，承办人对案件事实认
定、全案证据采信及作出不起诉决
定的法律依据进行了详细说明。

侦查机关对检察机关的决定表示
同意，受邀人大代表、人民调解员
及律师充分发表了意见，认为检察
机关的决定是合法的，均同意检察
机关对本次听证的5名嫌疑人作相
对不起诉决定。

仁怀市检察院

公开听证一批拟不起诉案件

本报讯 （记者 杨义霞）“您
好，请坐！今天由我负责接待您，
检察机关会依法维护您的合法权
益，不要着急，慢慢说。”日前，在播
州区检察院 12309检察服务中心，
该院检察长张宗刚在热情招呼来
访群众入座之后，认真翻阅材料，

了解案件情况。
当日，来访人汪某说明事由

之后，张宗刚针对其信访事项一
一作出相应解答，并依照法律及
相关政策，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将
法理、情理、事理进行分析，引
导汪某客观理性看待问题，并告

知其检察干警将依法及时跟踪
办理。

“有检察长的接访说理，我心
里踏实多了。”听完张宗刚的解答，
汪某说。

检察长带头办理信访案件，是
检察机关努力兑现“群众信访件件

有回复”承诺的缩影。近期以来，
播州区检察院通过开展“民有所
呼、我有所应，群众信访件件有回
复”等活动，制定接待方案，为规范
接待群众、及时高效化解信访矛盾
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播州区检察院

检察长暖心接访 听民声解民忧

日前，汇川区检察院、汇川区家庭教育指导中心联合对两起涉
未成年人案件家庭开展心理疏导。图为家庭教育指导老师（右）与
未成年人监护人沟通交流。

（高灵敏 岳支燕 摄影报道）

日前，务川自治县检察院检察官走进大坪易地扶贫搬迁安置
点，开展法治宣传进社区活动。据统计，此次活动中，该院检察官
接受群众咨询20余人次，发放宣传资料300余份。

（记者 杨义霞 摄）

为引导群众远离非法集资陷阱，提高群众的防范能力，遵义市
公安局结合工作实际，多措并举，通过“线上+线下”双结合，引导
公众树立正确的投资理财观念。图为汇川区公安分局特巡警大队
民警在商铺内宣传金融反诈知识。

（记者 王秦龙 摄）

本报讯 （记者 杨义霞）日
前，遵义市检察院以“如何保障刑
事检察工作高质量发展，刑事检察
工作如何服务保障新国发 2号文
件落地落实”为主题，召开了刑事
检察部门干警座谈会，就服务保障
新国发2号文件精神落地落实作出
部署。

“新国发 2号文件为贵州省经
济社会又好又快、更好更快发展带
来了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遵义
市检察院检察长王勇表示，全市检
察机关将以新国发2号文件的出台

为契机，以刑事检察工作高质量履
职为抓手，找准刑事检察工作与新
国发 2号文件精神的结合点，为遵
义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
检察保障；秉持“打击与保护并重”
理念，积极采取刚性打击与柔性服
务相结合的方式，推进司法保护工
作向纵深发展。

同时，全市检察机关将坚持以
证据为核心的实质化审查，加大对
社会危险性案件的审查，加强羁押
必要性审查，用好起诉裁量权；深
化认罪认罚从宽制度适用，注重提

升案件质效，在更高层次上实现司
法公正与诉讼效率的统一；推动精
准监督，秉持“双赢多赢共赢”理
念，完善侦查监督与协作配合机
制；充分发挥“捕诉一体”办案机
制优势，加强引导侦查取证，做
好提前介入、补充侦查等方面的
工作，以刑事检察工作高质量发
展保障新国发 2号文件精神落地
落实。

此外，全市检察机关将扎实履
行在刑事诉讼中的主导责任，牢固
把握“介入、审查、监督为指控证明

犯罪、保障合法权益服务”工作要
求，做到“三个效果”有机统一；依
托侦查监督与协作配合办公室平
台，严把立案监督、审查逮捕、审查
起诉、侦查活动监督、指控证明犯
罪、刑事审判监督、刑事申诉复查、
刑事执行监督等关口，确保打击犯
罪有力有效、保护合法有据有理、
治理建议有方有法；加强刑事检察
队伍专业素能建设，打造“四个铁
一般”的刑事检察铁军；加强科学
管理，扬优势、补短板、求极致，推
动刑事检察工作高质量发展。

遵义市检察院

服务保障新国发2号文件精神落地落实

本报讯 （记者 杨义霞）“为
了自己和他人安全，绝对不要酒
后驾车！”前不久，在习水县县城，
吴某某作为交通志愿者，正协助
交警劝导行人和引导车辆文明交
通驾驶。

吴某某是习水县检察院办理
的一起醉驾案件的当事人。2021
年 12月 22日，吴某某酒后驾驶小

型轿车从习水县习酒镇方向行驶
至马临街道被交警查获。该案移
送至习水县检察院审查起诉后，
承办检察官审阅案卷认为，吴某
某犯罪情节轻微，具有坦白情节，
且认罪悔罪态度较好，随后对接
公安部门，对吴某某开展为期
两周的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学习
教育和交通协管志愿服务。近

日，在学习教育和志愿服务结束
后，吴某某通过考察，习水县检察
院依法对吴某某作出相对不起诉
决定。

据悉，在执法中，习水县检察
院一直不断创新办案工作思路，
联合该县交警大队共同推行醉
驾犯罪嫌疑人交通志愿服务考
察机制，让拟作出相对不起诉

的被不起诉人开展志愿服务，
充分体现了犯罪情节轻微的被
不起诉人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在
实践领域的适用。这一举措不
仅有利于被不起诉人认识到自身
错误，积极服务社会，同时实现了
教育与惩戒相结合，达到了办
理一案、警示一片、教育一方的
目的。

习水县检察院

治理醉驾出新招


